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淡江大學學生修習教育學程甄選要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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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為培育國家未來中等學校師資類科健全師資人才之目標，依據「大學設立師資培育中心

辦法」與「淡江大學學生修習教育學程辦法」，訂定「淡江大學學生修習教育學程甄選

要點」(以下簡稱本要點)，以公平、公正、公開甄選校內優良學生修習之。 

二、申請資格如下： 

(一) 凡本校大學部二年級以上之學生，其學系（含輔系、雙主修）屬於本校培育任教科目

之相關學系，其申請前一學期之學業成績平均排名達全班前百分之五十，或申請時歷

年學業成績平均排名達全班或該系全年級前百分之五十，且各學期操行成績達八十分

或甲等以上者，得申請之。 

(二) 凡本校研究所在學學生，其申請前一學期之學業成績平均分數達七十分以上，且各學

期操行成績達八十分或甲等以上者，得申請之。 

如研究所學生之大學或研究所非未來任教學科，須取得輔系或雙主修資格。 

三、甄選錄取人數依教育部核定培育名額辦理，甄選作業於每學年度第二學期辦理。 

四、凡本校符合教育學程申請資格之學生，可申請中等學校師資類科教育學程，並依以下程

序參加甄選： 

(一) 初審：由各系所就申請學生之具體優良表現(如：服務學習課程成績優異、曾任班級或

服務性社團幹部、其他社會服務工作、操行成績、學業成績)，依每年核定名額進行審

驗，通過後始得參加複審。 

(二) 複審：由本校師資培育中心主任召集中心教師組成「教育學程學生甄審小組」，對於

初審通過之學生進行複審，複審條件包括： 

1. 人格測驗：評估申請學生之人格特質與從事教職之適切度，評分等級分為「不適合」、

「可考慮」、「適合」三種，達「可考慮」以上之等級者為通過。 

2. 小論文：評估申請學生之語文表達與邏輯思考能力，評分等級分為 1、2、3、4、5 五

種，達 3以上之等級者為通過。 

3. 面試：評估申請學生之口語表達能力，評分等級分為「不接受」、「可考慮」、「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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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」三種，達「可考慮」以上之等級者為通過。 

(三) 決審：由本校教育學院院長召集各系所及相關單位主管組成「教育學程學生甄選委員

會」，對於複審通過（人格測驗、小論文及面試皆通過）之學生於教育部規定修習名

額內者為正取生，餘擇優錄取二十名為為備取生，未達最低錄取標準得不足額錄取；

計算後成績如同分者，依序以人格測驗、小論文之成績擇優錄取。 

五、參加教育學程甄選之原住民籍學生，其錄取標準得按一般錄取標準降低總分百分之二十

五，其名額採外加方式，每班最多三人。考試成績未經降低錄取分數已達一般錄取標準

者，不占上開外加名額。 

六、依教育部「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施行細則」，參加教育學程甄選之偏遠地區學生

之錄取標準得按一般錄取標準降低總分百分之二十五，應保留該學年度經核定師資生名

額之百分之四。但偏遠地區學生人數未達核定師資生名額之百分之四者，不在此限。 

七、錄取名單經「教育學程學生甄選委員會」決審通過，並陳報校長核定後公告。錄取學生

應於規定期間內完成報到，逾期未報到者視同放棄，其名額由備取名單依序遞補之，備

取生遞補期限至甄選學年度次學期加退選課程結束日止。 

八、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，報請校長核定後，自公布日實施，並報教育部備查；修正時亦

同。 


